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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江县大北街等 11 个社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项目情况说明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省市总体规划及行业专项规划概况

1、四川省国民经济总体规划概况

《四川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

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全面提升城市品质。实施城市更新行

动，加强城市规划设计，强化城中村和城乡接合部的规划建设管

理。建设韧性城市，提升城市建筑灾害防御能力，完善应急基础

设施。建设智慧城市，推进社区治理、交通管理等领域智慧创新

应用。建设人文城市，传承历史文脉，保护城市传统风貌，加强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建设文化休闲街区。改造老旧街区、老

旧小区、老旧厂区，改善提升人居环境质量。重点改造完善小区

配套和市政基础设施，力争基本完成 2000 年底前建成的需改造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任务。

2、德阳市国民经济总体规划概况

《德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

五年远景目标》提出：

推进公共服务设施提标扩面，统筹推进县城城镇化补短板强

弱项工作和“小县优城”提升计划，加快拓展区建设和旧城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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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县城公共设施和服务能力。优化医疗卫生、教育、养老托育、

文旅体育、社会福利和社区综合服务设施，推进公共设施平战两

用改造试点。推进环境卫生设施提级扩能，完善生活垃圾分类收

集和分类运输体系，提升垃圾焚烧处理水平，合理推进生活垃圾

和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加强全过程城市设计，修缮整治

城市街道两侧和广场、车站、公园等重要节点，加快城市公园、

走廊等生态景观建设。优化县城排水防涝设施规划建设，提升雨

水调蓄、防洪防汛等能力。推进市政公用设施提档升级，鼓励建

设公共停车场，加快县域智慧出行、智慧停车等信息平台建设，

推进公共停车资源错时共享。推进产业培育设施提质增效，加快

完善产业功能区基础设施配套，强化产业要素保障。加快流通设

施建设，因地制宜布局发展配送投递、冷链物流等设施，加强县

城应急物流能力建设

（二）行业专项规划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

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23 号）明确总体要求：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新发展理念，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大

力改造提升城镇老旧小区，改善居民居住条件，推动构建“纵向

到底、横向到边、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体系，让人民群众

生活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到“十四五”期末，结合各地实

际，力争基本完成 2000 年底前建成的需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任务。

（2）《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开展城市居住社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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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短板行动的意见》（建科规〔2020〕7 号）提出工作目标：到

2025 年，基本补齐既有居住社区设施短板，改建居住社区同步

配建各类设施，城市居住社区环境明显改善，共建共治共享机制

不断健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完整居住社区覆盖率显著提升。

因地制宜补齐既有居住社区建设短板。结合城镇老旧小区改

造等城市更新改造工作，通过补建、购置、置换、租赁、改造等

方式，因地制宜补齐既有居住社区建设短板。优先实施排水防涝

设施建设、雨污水管网混错接改造。充分利用居住社区内空地、

荒地及拆除违法建设腾空土地等配建设施，增加公共活动空间。

统筹利用公有住房、社区居民委员会办公用房和社区综合服务设

施、闲置锅炉房等存量房屋资源，增设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和便民

商业服务设施。要区分轻重缓急，优先在居住社区内配建居民最

需要的设施。推进相邻居住社区及周边地区统筹建设、联动改造，

加强各类配套设施和公共活动空间共建共享。加强居住社区无障

碍环境建设和改造，为居民出行、生活提供便利。

（3）《国家发展改革委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强城镇老旧

小区改造配套设施建设的通知》（发改投资〔2021〕1275 号）提

出要求：加强项目储备，进一步摸排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配套设施

短板和安全隐患。结合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

作，认真摸排 2000 年底前建成的需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存在的配

套设施短板，组织相关专业经营单位，联合排查燃气、电力、排

水、供热等配套基础设施以及公共空间等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

重点针对养老、托育、停车、便民、充电桩等设施，摸排民生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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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缺口情况。

推动多渠道筹措资金。推动发挥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支持城

镇老旧小区改造的重要作用，积极争取利用长期低成本资金，支

持小区整体改造项目和水电气热等专项改造项目。鼓励金融机构

参与投资地方政府设立的老旧小区改造等城市更新基金。对养老

托育、停车、便民市场、充电桩等有一定盈利的改造内容，鼓励

社会资本专业承包单项或多项。按照谁受益、谁出资原则，积极

引导居民出资参与改造，可通过直接出资、使用（补建、续筹）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让渡小区公共收益等方式落实。

（4）《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推动城市基础设施改造加强城市

生态环境建设的指导意见》（川府发〔2020〕3 号）提出重点工

作：改造城市老旧小区。加强政府统筹协调，动员群众广泛参与，

大力改造建成年代较早、失养失修失管、市政配套不完善、社会

服务设施不健全、居民意愿强烈的住宅小区。着力整治小区水电

气等管网老化漏损、道路残缺破旧、管线私拉乱接、植被短缺失

管、车辆乱停乱放等设施不足引起的突出问题，消除安全隐患、

完善居住功能、改善环境条件、配套市政设施、彰显小区文化。

积极发展小区养老、托幼、医疗、助餐、保洁等服务，因地制宜

实施既有住宅电梯增设工作，切实提升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和社会

服务水平。完善停车场、电动汽车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在改建

小区、老旧小区改造中合理配建电动汽车充电装置，推动新能源

汽车普及应用。

（5）《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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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工作的实施意见》（川办发〔2020〕63 号）提出：要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新发展理念，树立“存量思维”，大

力改造提升城镇老旧小区，推进城市更新和开发建设方式转型，

按照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宜居地建设要求，不断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改造主要任务：明确改造对象。各地应结合实际，将城市或

县城（城关镇）建成年代较早、失养失修失管、市政配套设施不

完善、社会服务设施不健全、居民改造意愿强烈的住宅小区（含

单栋住宅楼）纳入改造范围，重点改造 2000 年底前建成的老旧

小区。确定改造内容。各地应结合实际，合理确定基础类、完善

类、提升类的改造内容，统筹推动项目实施。

（6）《德阳市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实施方案

（2021-2025 年）》指出总体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紧紧围绕打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次极核”建设目标，把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作为重大民生工程和发展工程，按照统筹规

划、稳步推进、多方参与、长效管理的原则，扎实推进老旧小区

改造更新，补齐城市配套设施和人居环境短板，构建规范、文明、

安全、便利的基层管理机制，全面改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切

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工作目标：到 2022 年，基本建立老旧小区改造制度框架体

系，形成项目生成机制。到 2025 年，完成“十四五”计划确定

的老旧小区改造任务，惠及约 7.1 万户老旧小区居民。到 2025

年，全面改善居民生活品质，增强居民生活幸福感，提高城市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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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品质

（三）项目情况

1．参与主体

主管单位：中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项目业主：四川中和润置业有限公司

2．项目概况

（1）项目所属领域

本项目是具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项目，符合财预〔2017〕

89 号文关于“积极探索在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领域分类发

行专项债券”的领域要求。

本项目是城市更新-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是支持发行地方政

府专项债的重点项目领域，是发改委重点支持的重大项目。

（2）项目位置

中江县大北街等 11 个社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位于中江县凯

江镇。

（3）产出说明

改造大北街等 11 个社区共 46 个老旧小区，涉及居民 2216

户、总建筑面积 24.23 万平方米。改造小区内部道路及小区连接

道路 9.06km，改造排水管道 8.55km、供水管道 8.73km、通信管

网 8.62km 和小区配套停车位 2000 个，改建便民服务中心、日间

照料中心、健身活动场所和充电桩等配套设施。

3．建设运营方案

（1）建设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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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大北街等 11 个社区共 46 个老旧小区，涉及居民 2216

户、总建筑面积 24.23 万平方米。改造小区内部道路及小区连接

道路 9.06km，改造排水管道 8.55km、供水管道 8.73km、通信管

网 8.62km 和小区配套停车位 2000 个，改建便民服务中心、日间

照料中心、健身活动场所和充电桩等配套设施。

二、经济社会效益分析

（一）经济效益分析

1、直接经济效益

项目建成投入运营后，可直接获得停车费收入、充电桩收入、

广告收入、便民服务中心出租收入、日间照料中心收入，将促进

中江县创税增效，形成长期、稳定的经济效益。此外，项目的建

成，将促进中江县综合承载力提升，为当地居民提供更多的就业

渠道，同时，也会带动新的附属商机和经济增长点。

2、间接经济效益

本项目经营性收入作为专项收入，是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重

要保障，进而提升中江县的财政支出能力。本项目的实施可改善

人居环境、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为中江县产业发展与城

乡建设提供了后备力量，中江县可逐步加大对项目所在区域及周

边地区的开发投入，加强项目区及周边地区综合整治，改善周边

环境，提升土地价值，为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防范金融风险

的能力提供坚实后盾。本项目实施后，将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为

周边居民提供就业机会和增收渠道，带动当地群众就业上岗，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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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居民收入。

（二）社会效益分析

1、有利于改善群众居住环境

项目片区居住房屋大多修建于 90 年代，结构简单，条件简

陋，功能不全，密度较大，巷道狭窄，管线布局不合理，线路老

化年久失修，房屋破旧，低矮潮湿，排水不畅，环境脏乱，居民

生活极为不便，居住环境十分恶劣，对周围城市形象影响较大，

安全隐患突出。

本项目的建设，可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消除安全隐患、创

造良好的居住环境、完善社区功能、增强居民的生活幸福感，达

到给人们带来美好生活环境的最终目的。

2、有利于推进城镇化，提升城镇发展质量和水平

近年来，我国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提

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其中，通过“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提

升城镇发展质量和水平”来扩大内需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着重强

调的一个环节，也是经济工作部署和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推进

城镇化的发展战略，将有助于带动房地产、餐饮等多个行业的发

展，从而对经济平稳运行产生积极推动作用。

近几年，中江县加快发展，提高城镇品位、塑造城镇形象，

项目区更是中江县重点改造的区域。通过项目区环境整治、基础

设施改造、增设服务设施等措施，将杂乱无章、存在安全隐患的

老旧小区改造成适合居住的和谐新型生活区，其意义重大。

3、有利于提高生活质量，提升城市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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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已经过了仅仅

追求温饱的阶段，更多的是对精神层次的追求。老旧小区建设时

间较早，彼时的居民更多的是需要一个居住空间来安身立命，对

于小区内公共环境的考量相对较少，因此选择了尽量多的建设住

宅，以便居民有足够的生活空间。但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思想

的解放和审美的提高，公共环境、公共建设等基础设施条件的缺

乏带来的不仅仅是生活的不便，安全的隐患，更多的是无法放松

的精神压力。并且随着城市的建设，光鲜亮丽的城市风景越来越

多，而老旧小区破败的环境和不合理的布局成为影响城市风貌的

重要部分，对于城市建设而言，是一个不利因素。

因此，本项目对老旧小区的基础配套设施和公共基础设施等

进行改造，有利于以更好的环境条件帮助居民身心放松，有利于

以更好的小区风貌成为城市的组成部分，是满足城市风貌提升的

需要。

4、有利于促进中江县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本项目属于老旧小区改造项目，项目的建设是能够为城市创

建一定的经济效益的基础。城市风貌与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

经济发展有利于政府收入，可以更好的建设城市风貌；城市风貌

的建设可吸引更多的开发资金投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因此城

市风貌的建设在改善居民生活环境的同时，也可促进投资环境的

改善、城市环境水平的提高，进一步吸引投资商，必将促使中江

县经济社会的发展。

三、项目投资概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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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资概算

项目估算总投资 17800.00 万元，其中工程费用 13731.65 万

元，工程建设其他费 2488.83 万元，预备费 811.02 万元，建设

期利息 448.00 万元，债券发行费 7.00 万元，建设期市场化融资

利息 313.50 万元。

本项目总投资 17800.00 万元，其中包括：

（1）工程费用 13731.65 万元；

其中主要包含：设备购置费等费用。

（2）工程建设其他费 2488.83 万元；

其中主要包含：建设单位管理费、工程监理费等费用。

（3）基本预备费 811.02 万元；

（4）建设期 2 年，发债利息 448.00 万元；

债券利率按照 3.2%计算，发行额度为 7000.00 万元。

（5）债券发行费用 7.00 万元。

债券发行费按拟发行规模的 0.10%计列，金额为 7.00 万元。

按照财政部和省财政厅统一要求执行，以实际发行的承销协议为

准。

（二）资金筹措方案

1. 资金来源

项目总投资为 17800.00 万元，其中债券资金 7000.00 万元，

占总投资的 39.33%；市场化融资 7000.00 万元，占总投资的

39.33%；资本金 3800.00 万元，占总投资的 21.34%。

（1）资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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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资本金 3800.00 万元，由业主自筹构成。财政拨款部

分纳入中江县中期财政规划和相应年度财政预算，财政局按照项

目实施进度经合规审批后及时、足额拨付。

（2）专项债券资金

本项目计划发行专项债券融资 7000.00 万元，其中，2025

年计划发行专项债券 7000.00 万元，债券期限为 20 年。

2.资金使用计划

本项目 2025 年计划投资规模为 7800.00 万元，其中 7000.00

万元通过发行专项债券融资筹措，800.00 万元通过资本金筹措；

2026 年计划投资规模为 10000.00 万元，其中 7000.00 万元通过

市场化融资筹措，3000.00 万元通过资本金筹措

项目债券在建设期的利息、债券发行费用由资本金覆盖。结

合项目建设计划资金需求制定项目资金使用计划。

四、项目预期收益、成本及融资平衡情况

（一）项目收益合规性和合理性

1.项目收益合规性

（1）项目收入属于具备收益权限的合规收入

根据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专项债券对

应的项目取得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应当按照该项目对应的

专项债券余额统筹安排资金，专门用于偿还到期债券本息。

本项目行业主管部门和项目单位为政府实际可控制政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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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或企事业单位，具备相关收益权限。

项目建成后， 停车费收入、充电桩收入、广告收入、便民

服务中心出租收入、日间照料中心收入稳定的收入来源，本项目

收入为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的专项收入。项目收入单价、数

量测算符合行业标准。收入来源合规合理，收入预测有据可依，

具有可行性。项目竣工验收后产生的收入将按规定及时纳入当地

财政国库，由财政集中管理、统一调配，专项用于偿还该项目到

期债券本息。

2.项目收益合理性

（1）项目收入的分类

项目收入来源主要为经营性收入，属于专项收入，无政府性

基金收入。中江县人民政府承诺，未来中江县大北街等 11 个社

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的收入将优先用于偿还专项债券本息。

（2）项目收入预测

1）停车费收入

本项目停车划线可提供机动车位 969 个，采用按月出租模式

运营。参照同区域停车收费标准，出租单价按 300 元/个/月计算，

考虑到未来物价上涨以及通货膨胀等客观因素，租金每 3 年增长

5%。

结合项目实际需求和行业现状，保守预计运营期第一年出租

率为 70%，营运期每年增加 10%，至 95%时保持不变。

表 6.2-1 同区域停车场收费案例

序号 名称 收费标准（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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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天山北路 351号-附

1号院
300

2
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天山南路三段 198

号二期
300

3 明康华庭阳光-西北门 320

2）充电桩收入

本项目配建充电桩共 291 个。根据德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关

于充电桩收费政策，可向电动汽车用户收取电费及充换电服务费

两项费用，其中居民住宅小区中设置的充换电设施用电，执行居

民用电价格中的合表用户电价；社会车辆充换电服务费标准按

0.7 元/度。按以上标准，本项目充电服务费按 0.7 元/度进行收

费，电费由用户自行缴纳。电动汽车目前主流续航里程为 400 公

里至 600 公里。项目按照 400 公里续航里程计算，蓄电池容量约

为 60kWh，剩余电量 20%时进行充电，充满需要 48kWh。则充电

服务费收取标准为 48×0.7=33.6 元/个/次。

随着电动汽车的普及，根据现有充电桩的充电效率，平均每

辆电动汽车充满电需要 2 小时，充电桩周转次数按 2 次/个计。

考虑中江县现有电动汽车保有量及增长情况，保守预计运营期第

一年使用率为 40%，之后每年增加 10%，至 90%时保持不变。

3）广告收入

本项目居民日常生活和商业活动较多，可利用空间优势设置

部分广告位，主要投放形式有道闸广告和灯箱广告，从而获得广

告收入。本项目结合实际布局设置道闸广告 36 个，灯箱广告 8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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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同区域广告出租情况，并考虑中江县区域实际情况，本

项目道闸广告租金按 21600 元/个/年计算、灯箱广告租金按

36000 元/个/年计算，考虑到未来物价上涨以及通货膨胀等客观

因素，租金每 3 年增长 5%。

结合项目实际需求和广告行业现状，保守预计运营期第一年

广告出租率为 70%，营运期每年增加 10%，至 95%时保持不变。

4）便民服务中心出租收入

项目建成便民服务中心 12000m²，参考同区域社区底商租金，

本项目便民服务中心租金按 35 元/m²/月计算，考虑到未来物价

上涨以及通货膨胀等客观因素，租金每 3 年增长 5%。

结合项目实际需求和行业现状，保守预计运营期第一年出租

率为 70%，营运期每年增加 10%，至 95%时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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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间照料中心收入

项目建成日间照料中心 9150m²，设置床位 288 张，参考同区

域养老收费情况，本项目人均收费按 2500 元/床/月计算，考虑

到未来物价上涨以及通货膨胀等客观因素，收费每 3 年增长 5%。

结合项目实际需求和行业现状，保守预计运营期第一年入住

率为 70%，营运期每年增加 10%，至 95%时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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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收入分账管理

本项目专项收入按用于专项债偿还和用于市场化融资偿还

实行分账管理。其中：

停车费收入、充电桩收入、便民服务中心出租收入合计

27065.03 万元，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用于专项债本息偿

还及运营支出。

日间照料中心收入、广告收入合计 26913.86 万元，归集市

场化融资监管账户，用于市场化融资本息偿还及运营支出。

2.项目成本

（1）经营成本

本项目的经营成本包括：物资材料费、外购燃料及动力费、

工资及福利费、修理费及其他费用。

物资材料费：日间照料中心日常运营消耗物资材料，按日间

照料中心收入的 3%计算。

外购燃料及动力费：本项目运营后主要新增水、电等动力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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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总收入的 3%计。

工资及福利费：结合项目建成后的实际需要，其中日间照料

中心参考《老机构岗位设置及人员配备规范》（MZ/T 187-2021）

按 1：10 配置工作人员 34 人，参考当地同类型工作薪资待遇，

平均按 5 万元/人/年计算工资及福利费，工资及福利费每年上涨

2%。

修理费：参照同类情况，按固定资产折旧费的 2%暂估。

其他费用：其它支出包括管理费用等，参照经验数据估算，

按总收入的 1%计。

（2）固定资产折旧费用

固定资产折旧费用按直线折旧法进行计算，折旧年限按 50

年计，残值率按 5%计，项目运营后开始计算折旧费，年固定资

产折旧费为 338.20 万元。

（3）无形资产和其他资产摊销费用

本项目不考虑无形资产和其他资产摊销费用。

（4）财务费用

财务费用主要为专项债券和市场化融资利息，建设期利息计

入总投资，该部分费用主要指为建设项目通过专项债券和市场化

融资渠道在运营期间产生的利息费用。

本项目债券融资本金 7000.00 万元，其中 2025 年计划发行

债券 7000.00 万元，债券年利率按 3.2%测算，债券期限为 20 年。

利息按半年支付，本金到期一次性偿还。本项目应付专项债券利

息共计 4480.00 万元，其中建设期债券利息 448.00 万元，计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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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期财务费用的债券利息共 4032.00 万元。债券利率以最终发

行利率为准。

（二）资金测算平衡情况

项目以偿债备付率作为项目偿债能力衡量指标。项目运营收

入（含税）53978.89 万元，考虑付现成本后，息税折旧摊销前

利润为 42211.11 万元，应还本付息额为 22261.40 万元，项目偿

债备付率为 1.58。项目全部 7000.00 万元专项债和 7000.00 万

元市场化融资到期时，在偿还当年到期的融资本息后，将仍有

12984.17 万元的累计现金结余，期间将不存在任何资金缺口。

在融资存续期内项目未来产生的现金流能完全覆盖本次融资的

本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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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全部融资

项目 年份 合计
计算期（年）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2031 2032 2033 2034

现金流

入

项目资本金 3800.00 800.00
2000.0

0

1000.0

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专项债券资金 7000.00 70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市场化融资 7000.00 0.00
5000.0

0

2000.0

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项目运营收入（含

税）

53978.8

9
0.00 0.00 931.30

2159.2

8

2455.9

6

2747.0

1

2818.3

8

2889.7

6

3002.1

6

3002.1

6

3002.1

6

小计
71778.8

9
7800.00

7000.0

0

3931.3

0

2159.2

8

2455.9

6

2747.0

1

2818.3

8

2889.7

6

3002.1

6

3002.1

6

3002.1

6

现金流

出

项目建设投资
17031.5

0
7569.00

6633.5

0

2829.0

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建设期债券利息 448.00 224.00 224.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发行费 7.00 7.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建设期市场化融资

利息
313.50 0.00 142.50 171.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项目运营成本（付

现）
6473.30 0.00 0.00 110.68 291.01 309.41 327.57 334.03 340.57 350.34 354.17 358.08

增值税 3843.48 0.00 0.00 66.39 149.74 171.55 193.01 200.97 208.94 215.84 215.84 215.84

税金及附加 1451.00 0.00 0.00 26.06 59.36 67.10 74.65 75.45 76.25 79.71 79.71 7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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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得税 6965.54 0.00 0.00 61.89 174.49 241.66 307.62 326.65 345.65 373.71 377.74 381.75

归还专项债券本金 70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归还专项债券运营

期利息
4032.00 0.00 0.00 112.00 224.00 224.00 224.00 224.00 224.00 224.00 224.00 224.00

归还市场化融资本

金
7000.00 0.00 0.00 0.00 350.00 350.00 350.00 350.00 350.00 350.00 350.00 350.00

归还市场化融资运

营期利息
4229.40 0.00 0.00 199.50 399.00 379.05 359.10 339.15 319.20 299.25 279.30 259.35

小计
58794.7

2
7800.00

7000.0

0

3576.5

2

1647.6

0

1742.7

7

1835.9

5

1850.2

5

1864.6

1

1892.8

5

1880.7

6

1868.7

3

当年项目现金净流入
12984.1

7
0.00 0.00 354.78 511.68 713.19 911.06 968.13

1025.1

5

1109.3

1

1121.4

0

1133.4

3

期末项目累计现金结存额 0.00 0.00 354.78 866.46
1579.6

5

2490.7

1

3458.8

4

4483.9

9

5593.3

0

6714.7

0

7848.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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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全部融资）

项目 年份 合计
计算期（年）

2035 2036 2037 2038 2039 2040 2041 2042 2043 2044

现金流入

项目资本金 38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专项债券资金 70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市场化融资 70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项目运营收入（含税） 53978.89 3120.16 3120.16 3120.16 3244.08 3244.08 3244.08 3374.21 3374.21 3374.21 1755.37

小计 71778.89 3120.16 3120.16 3120.16 3244.08 3244.08 3244.08 3374.21 3374.21 3374.21 1755.37

现金流出

项目建设投资 17031.5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建设期债券利息 448.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发行费 7.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建设期市场化融资利息 313.5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项目运营成本（付现） 6473.30 368.38 372.44 376.58 387.45 391.76 396.16 407.63 412.21 416.88 167.95

增值税 3843.48 223.09 223.09 223.09 230.70 230.70 230.70 238.70 238.70 238.70 127.89

税金及附加 1451.00 83.32 83.32 83.32 87.15 87.15 87.15 91.16 91.16 91.16 48.11

企业所得税 6965.54 410.94 414.92 418.87 449.97 454.59 459.19 491.56 496.11 500.64 277.59

归还专项债券本金 70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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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还专项债券运营期利息 4032.00 224.00 224.00 224.00 224.00 224.00 224.00 224.00 224.00 224.00 112.00

归还市场化融资本金 7000.00 350.00 350.00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700.00

归还市场化融资运营期利息 4229.40 239.40 219.45 199.50 176.70 153.90 131.10 108.30 85.50 62.70 19.95

小计 58794.72 1899.13 1887.22 1925.36 1955.97 1942.10 1928.30 1961.35 1947.68 1934.08 8453.49

当年项目现金净流入 12984.17 1221.03 1232.94 1194.80 1288.11 1301.98 1315.78 1412.86 1426.53 1440.13 -6698.12

期末项目累计现金结存额 9069.16 10302.10 11496.90 12785.01 14086.99 15402.77 16815.63 18242.16 19682.29 1298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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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专项债融资部分：项目运营收入（含税）27065.03 万

元，考虑付现成本后，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为 19824.89 万元，

应还本付息额为 11032.00 万元，项目偿债备付率为 1.51。项目

全部 7000.00 万元专项债到期时，在偿还当年到期的债券本息

后，将仍有 5607.73 万元的累计现金结余，期间将不存在任何资

金缺口。在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未来产生的现金流能完全覆盖本次

债券的本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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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专项债

项目 年份 合计
计算期（年）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2031 2032 2033 2034

现金流

入

项目资本金 1900.00 400.00
1000.0

0

500.0

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专项债券资金 7000.00
7000.0

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项目运营收入（含税）
27065.0

3
0.00 0.00

441.2

4

1039.1

5

1195.8

2

1350.3

5

1421.7

2

1493.1

0

1535.6

7

1535.6

7

1535.6

7

小计
35965.0

3

7400.0

0

1000.0

0

941.2

4

1039.1

5

1195.8

2

1350.3

5

1421.7

2

1493.1

0

1535.6

7

1535.6

7

1535.6

7

现金流

出

项目建设投资 8445.00
7169.0

0
776.00

500.0

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建设期债券利息 448.00 224.00 224.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发行费 7.00 7.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项目运营成本（付现） 2989.60 0.00 0.00 64.53 131.89 139.90 147.86 152.53 157.22 160.81 162.73 164.69

增值税 2894.43 0.00 0.00 46.88 110.63 127.49 144.14 152.10 160.07 164.51 164.51 164.51

税金及附加 1356.11 0.00 0.00 24.11 55.45 62.69 69.76 70.56 71.36 74.57 74.57 74.57

企业所得税 3185.16 0.00 0.00 27.23 86.90 118.04 148.76 163.24 177.72 185.55 185.07 184.58

归还专项债券本金 70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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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还专项债券运营期利

息
4032.00 0.00 0.00

112.0

0
224.00 224.00 224.00 224.00 224.00 224.00 224.00 224.00

小计
30357.3

0

7400.0

0

1000.0

0

774.7

5
608.87 672.12 734.52 762.43 790.37 809.44 810.88 812.35

当年项目现金净流入 5607.73 0.00 0.00
166.4

9
430.28 523.70 615.83 659.29 702.73 726.23 724.79 723.32

期末项目累计现金结存额 0.00 0.00
166.4

9
596.77

1120.4

7

1736.3

0

2395.5

9

3098.3

2

3824.5

5

4549.3

4

5272.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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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专项债

项目 年份 合计
计算期（年）

2035 2036 2037 2038 2039 2040 2041 2042 2043 2044

现金流入

项目资本金 19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专项债券资金 70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项目运营收入（含税） 27065.03 1580.34 1580.34 1580.34 1627.28 1627.28 1627.28 1676.56 1676.56 1676.56 864.10

小计 35965.03 1580.34 1580.34 1580.34 1627.28 1627.28 1627.28 1676.56 1676.56 1676.56 864.10

现金流出

项目建设投资 8445.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建设期债券利息 448.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发行费 7.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项目运营成本（付现） 2989.60 168.47 170.51 172.58 176.58 178.74 180.95 185.18 187.48 189.82 97.13

增值税 2894.43 169.17 169.17 169.17 174.06 174.06 174.06 179.20 179.20 179.20 92.30

税金及附加 1356.11 77.94 77.94 77.94 81.49 81.49 81.49 85.21 85.21 85.21 44.55

企业所得税 3185.16 192.80 192.29 191.77 200.40 199.86 199.30 208.35 207.78 207.19 108.33

归还专项债券本金 70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7000.00

归还专项债券运营期利息 4032.00 224.00 224.00 224.00 224.00 224.00 224.00 224.00 224.00 224.00 112.00

小计 30357.30 832.38 833.91 835.46 856.53 858.15 859.80 881.94 883.67 885.42 745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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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项目现金净流入 5607.73 747.96 746.43 744.88 770.75 769.13 767.48 794.62 792.89 791.14 -6590.21

期末项目累计现金结存额 6020.62 6767.05 7511.93 8282.68 9051.81 9819.29 10613.91 11406.80 12197.94 560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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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市场化融资部分：项目运营收入（含税）26913.86 万

元，考虑付现成本后，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为 22386.22 万元，

应还本付息额为 11229.40 万元，项目偿债备付率为 1.66。项目

全部 7000.00 万元市场化融资到期时，在偿还当年到期的融资本

息后，将仍有 7376.44 万元的累计现金结余，期间将不存在任何

资金缺口。在融资存续期内项目未来产生的现金流能完全覆盖本

次市场化融资的本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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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市场化融资）

项目 年份 合计
计算期（年）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2031 2032 2033 2034

现金流

入

项目资本金 1900.00
400.0

0

1000.0

0
5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市场化融资 7000.00 0.00
5000.0

0

2000.0

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项目运营收入（含税）
26913.8

6
0.00 0.00 490.06

1120.1

3

1260.1

4

1396.6

6

1396.6

6

1396.6

6

1466.4

9

1466.4

9
1466.49

小计
35813.8

6

400.0

0

6000.0

0

2990.0

6

1120.1

3

1260.1

4

1396.6

6

1396.6

6

1396.6

6

1466.4

9

1466.4

9
1466.49

现金流

出

项目建设投资 8586.50
400.0

0

5857.5

0

2329.0

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建设期市场化融资利息 313.50 0.00 142.50 171.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项目运营成本（付现） 3483.70 0.00 0.00 46.15 159.12 169.51 179.71 181.50 183.35 189.53 191.44 193.39

增值税 949.05 0.00 0.00 19.51 39.11 44.06 48.87 48.87 48.87 51.33 51.33 51.33

税金及附加 94.89 0.00 0.00 1.95 3.91 4.41 4.89 4.89 4.89 5.13 5.13 5.13

企业所得税 3780.38 0.00 0.00 34.66 87.59 123.62 158.86 163.41 167.93 188.16 192.67 197.17

归还市场化融资本金 7000.00 0.00 0.00 0.00 350.00 350.00 350.00 350.00 350.00 350.00 350.00 350.00

归还市场化融资运营期利 4229.40 0.00 0.00 199.50 399.00 379.05 359.10 339.15 319.20 299.25 279.30 25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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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小计
28437.4

2

400.0

0

6000.0

0

2801.7

7

1038.7

3

1070.6

5

1101.4

3

1087.8

2

1074.2

4

1083.4

0

1069.8

7
1056.37

当年项目现金净流入 7376.44 0.00 0.00 188.29 81.40 189.49 295.23 308.84 322.42 383.09 396.62 410.12

期末项目累计现金结存额 0.00 0.00 188.29 269.69 459.18 754.41
1063.2

5

1385.6

7

1768.7

6

2165.3

8
257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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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市场化融资）

项目 年份 合计
计算期（年）

2035 2036 2037 2038 2039 2040 2041 2042 2043 2044

现金流入

项目资本金 19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市场化融资 70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项目运营收入（含税） 26913.86 1539.82 1539.82 1539.82 1616.80 1616.80 1616.80 1697.65 1697.65 1697.65 891.27

小计 35813.86 1539.82 1539.82 1539.82 1616.80 1616.80 1616.80 1697.65 1697.65 1697.65 891.27

现金流出

项目建设投资 8586.5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建设期市场化融资利息 313.5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项目运营成本（付现） 3483.70 199.91 201.93 204.00 210.87 213.02 215.21 222.45 224.73 227.06 70.82

增值税 949.05 53.92 53.92 53.92 56.64 56.64 56.64 59.50 59.50 59.50 35.59

税金及附加 94.89 5.39 5.39 5.39 5.66 5.66 5.66 5.95 5.95 5.95 3.56

企业所得税 3780.38 218.14 222.63 227.10 249.57 254.73 259.89 283.21 288.33 293.45 169.26

归还市场化融资本金 7000.00 350.00 350.00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700.00

归还市场化融资运营期利息 4229.40 239.40 219.45 199.50 176.70 153.90 131.10 108.30 85.50 62.70 19.95

小计 28437.42 1066.76 1053.32 1089.91 1099.44 1083.95 1068.50 1079.41 1064.01 1048.66 999.18

当年项目现金净流入 7376.44 473.06 486.50 449.91 517.36 532.85 548.30 618.24 633.64 648.99 -10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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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项目累计现金结存额 3048.56 3535.06 3984.97 4502.33 5035.18 5583.48 6201.72 6835.36 7484.35 737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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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还款保障情况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

预案的通知》（国办函〔2016〕88 号）规定，本级政府对地方政

府债券依法承担全部偿还责任。本级财政将按照《财政部关于印

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

号）规定，及时按照转贷协议约定逐级向省财政缴纳本级应当承

担的还本付息资金，由省财政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偿还专项债券到

期本息。如偿债出现困难，将通过调减投资计划、处置可变现资

产、调整预算支出结构等方式筹集资金偿还债务。未按时足额向

省财政缴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资金的，省财政采取适当方式扣

回。

六、主管部门职责

中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为项目的主管部门应当督促指

导项目单位及时规范使用项目资金，对项目建设运营情况进行监

督检查，督促指导项目单位做好项目收入管理，按时缴纳债券还

本付息资金，指导项目单位做好项目全生命周期数据信息公开等

相关工作。中江县大北街等 11 个社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专项债

券项目全套信息披露文件通过中国债券信息网-中央结算公司官

方网站和中国地方政府债券信息公开平台详细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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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补充说明

根据发行计划及额度安排，此项目债券资金总需求 7000.00

万元，根据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要求和项目实施进展情况，本

次拟发行 1000.00 万元，期限 20 年。该项目实施内容及收益来

源未发生变动，在不超过项目债券总需求情况下，债券分批次跨

年发行对项目整体融资平衡不构成实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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